龙门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门县促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区）人民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林场，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龙门县促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的实施意见》业经十五届24次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县经信局反映。
 
 
 
                             龙门县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30日


龙门县促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
企业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以及县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工作部署，推动我县规模以下小微企业、大个体户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限额以下企业、大个体户转型升级为限额以上企业（以下简称“个转企、小升规”），鼓励、引导和支持小微企业提升发展、创新发展、集约发展，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的指导意见》（粤府办〔2015〕4号）、《龙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等文件精神，现就我县“小升规”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与市同步进入珠三角第二梯队、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总体目标，坚持“政府引导、企业自愿，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步推进、持续发展”原则，以年营业收入500万元-2000万元（住宿餐饮企业为200万元以下、服务业企业200万元-1000万元）规模以下的小微企业、个体户为重点，以提升小微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加强分类指导和服务，通过积极培育扶持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引导促进一批，积极推动“个转企、小升规”工作，全面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目标任务。具体上规模标准：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2000万元以上，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住宿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以上，重点服务业从业人员50人以上或年主营业务收入1 000万元以上。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对现有个体户、小微企业主动转型升级上规、个体转法人企业并上限商业的给予扶助资金奖励，分两次支付，工业、批发业各给予5万元奖励（第一年奖励3万元．第二年奖励2万元）；零售企业给予3万元奖励（第一年奖励2万元，第二年奖励1万元）；住宿餐饮企业给予2万元奖励（第一年奖励1万元，第二年奖励1万元）；重点服务企业给予3万元奖励（第一年奖励2万元，第二年奖励1万元）。奖励额度不超过企业当期缴纳税收总额。
（二）对列为培育对象的小微企业（个体户）和新上规模的企业开展信用评级服务，帮助企业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提升诚信经营和社会责任意识。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根据信用评级情况，向企业提供融资优惠服务。
（三）组织开展成长型、创新型、科技型小微企业与投融资机构合作对接活动，搭建“产业、技术、资本”直接对接平台。进一步推进“区域集优”和中小企业集合债务，鼓励有条件的小微企业积极引进私募投资，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省出台的有关减轻小微企业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坚决防止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及变相摊派收费等行为，不得强制要求小微企业提供赞助、订购报刊杂志、加入协会、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有偿服务等。有关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不得为小微企业指定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产品质量认证等服务的中介机构。同时对列为培育对象的小微企业和新上规模的企业在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质量检测、检验检疫等方面的有偿服务收费，3年内按其标准减半收费。
（五）支持鼓励乡镇积极开展“小升规”工作，乡镇每完成一家“小升规”企业入库给予奖励1万元，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小升规”政策宣传、业务培训、管理服务等项目。
（六）兑现政策扶持、扶助资金具体工作由企业所在乡镇向县经信局提出书面申请，由县经信局召集县促小微企业上规模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现场核实，并提出初审意见，经县促小微企业上规模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报县政府同意后实施。原则上由企业所在地乡镇提出书面申请交到县经信局之日起60天内落实兑现相关扶持政策和资金。
  三、加强公共服务
（一）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设立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小微企业服务资源，建设完善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行政中心窗口等服务体系，培育认定一批省级、市级中小企业服务示范机构，充分利用社会中介机构资源，为小微企业提供信息、投融资、创业辅导、管理咨询、人才培训、市场拓展、法律及技术等方面的服务。
（二）加快建设小微企业培育与运行监测平台。积极做好小微企业的入库培育、数据报送、指导服务和动态运行监测工作，并加强与县统计、国税、地税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新上规模企业及时纳入统计范围。各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要向入库企业倾斜。
四、加强组织协调
（一）明确责任分工
1.县相关职能部门责任
县经信局：牵头负责全县“个转企、小升规”工作的日常协调、指导，建立“个转企、小升规”动态培育信息库，及时掌握综合信息，推动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县发改局：做好项目的准入条件（其中之一：成立具备法人资格公司）的审核把关和项目的建设、投产跟踪监测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激励措施的落实。
县国土资源局：加强对矿产资源开采行业“个转企、小升规”企业的监管，严格按照规定落实优惠政策。
县住建局：负责对装饰公司、搅拌站、房地产企业的监管。
县水务局：加强对涉及水资源行业“个转企、小升规”企业的监管，严格按照规定落实优惠政策。
县农业局：加强对农业产品加工行业及省、市龙头企业“个转企、小升规”企业的监管，严格按照规定落实优惠政策。
县林业局：加强对木材加工行业“个转企、小升规”企业的监管，严格按照规定落实优惠政策。
县统计局：做好“小升规”（一套表调查单位）企业申报材料审核申报工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做好个体经营户转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转为法人单位的引导和服务工作，定期将基本具备规模以上企业标准的小微企业（个体户）纳入“个转企、小升规”动态培育信息库。加强对住宿餐饮行业“个转企、小升规”企业的监管，严格按照规定落实优惠政策。
 县中小企业局：统筹协调加快推进全县小微企业转型升级，重点加强对竹制品加工行业“个转企、小升规”企业的监管，严格按照规定落实优惠政策。
 县地税局、县国税局：及时为“个转企、小升规”企业做好税务登记和企业月度、年度新增入统计名录库相应的数据证明工作，并定期提供给县经信和统计部门。
其他相关部门应按各自职责努力为“个转企、小升规”企业营造一个便捷、高效的服务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2.乡镇责任
各乡镇（街道办、管委会、林场，以下统称各乡镇）要及时督促辖区内达到规模以上企业标准的小微企业（个体户）纳入规模以上企业统计范畴，按目标任务完成，指定专人负责，密切跟踪落实，并主动加强与县相关部门的沟通。
（二）强化考核检查
县政府将“个转企、小升规”工作纳入对各乡镇和县有关部门的目标责任考核，组成督查评定工作小组，并定期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对政策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单位进行通报。建立信息定期（按月）通报、评定制度。县统计局按季报送“月度或年度”通过国家审批的一套表调查单位名单；其他部门也要及时报送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三）加强执法监管
1.县国土资源、环保、税务、供电等部门要强化“亩产论英雄”理念，对占用和消耗资源较多的小微企业，加大执法督查力度，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小升规”企业的监管，严格按照规定落实优惠政策。
2.对已达到规模标准的企业不主动上规模的企业，县税务、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要采取措施，对上述企业进行核查。
3.对已上规模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如发现上规模后刻意转为规模以下的企业，将依法追讨回县财政发放的扶助资金。
五、相关要求
（一）本意见适用范围为县本级小微企业（规模以下重点培育企业、大个体户转企业）扶持资金2017年起由县财政承担；同一企业（机构）的同一项目不重复享受县本级其他财政扶持资金。
（二）2018年、2019年每年上半年由各乡镇及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提出当年符合“小升规”企业名单，经县促小微企业上规模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报县政府同意后印发实施。    
（三）“个转企、小升规”划分标准按统计口径统一执行。
（四）各乡镇、各责任部门是“个转企、小升规”责任主体，必须按时间节点，全力以赴做好“个转企、小升规”工作。
六、本实施意见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县各相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制定完善实施细则。
 
附件：2017年龙门县促小微企业上规模任务分解表
 
 
 
 
附件
 
2017年龙门县促小微企业上规模任务分解表
                                               单位：家
	序号
	乡镇
	工业
	商业
	小计
	备注

	1
	麻榨镇
	1
	0
	1
	 

	2
	永汉镇
	1
	2
	3
	 

	3
	龙华镇
	1
	1
	2
	 

	4
	龙江镇
	1
	0
	1
	 

	5
	平陵镇
	2
	1
	3
	 

	6
	龙城街道
	4
	3
	7
	 

	7
	龙田镇
	1
	1
	2
	 

	8
	地派镇
	1
	0
	1
	 

	9
	龙潭镇
	2
	0
	2
	 

	10
	蓝田乡
	1
	0
	1
	 

	11
	南昆山管委会
	0
	2
	2
	 

	12
	密溪林场
	1
	0
	1
	 

	合计
	16
	10
	26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相关附件： 
